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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和硕4月6日讯 （记
者 廖军 通讯员 史光耀） 一
笔 66 万余元的拖欠货款，一场
原本剑拔弩张的商事诉讼，在
和硕县人民法院的柔性调解
下，最终以双方握手言和圆满
解决。这起涉民营企业钢材买
卖合同纠纷的高效化解，是和

硕县司法机关践行能动司法、护
航营商环境、助力企业纾困解难
的生动实践。

原告某商贸公司与被告某
制造公司素有业务往来，被告因
资金回笼困难，长期拖欠原告66
万余元货款未付。经多次催要
无果后，原告某商贸公司依法将

被告某制造公司诉至和硕县人
民法院。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
并未简单一判了之，而是始终坚
持调解优先原则，灵活运用“背
对背”沟通与“面对面”协商相结
合的方式，既充分考量被告企业
实际经营困境，也坚决维护原告
企业的合法权益，耐心向双方释
法明理，细致协调化解分歧。

经过多轮耐心沟通与磋商，
双方最终达成一致调解协议：被
告于协议签订当日先行支付 16

万元货款，剩余 50 万元分三期
付清；原告自愿放弃违约金主
张。法院依法出具民事调解书，
赋予调解协议法律效力，两家企
业至此冰释前嫌、握手言和。此
次调解耗时短、成本低，既帮助
原告企业快速回笼资金，也为被
告企业预留了资金缓冲空间，实
现了案结事了、互利共赢。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据悉，近一年来，和硕县人民法
院共受理涉民营企业纠纷 338

件，调解结案 138 件，平均调解
周期缩短至 15 天，较往年大幅
缩短 60%；依法执结涉企案件
144 件，执结到位金额 1.81 亿
元。同时，该院司法服务覆盖企
业 72 家，帮助企业排查化解潜
在法律风险 29 个，有效降低企
业诉讼成本，维护市场交易秩
序，为辖区民营企业营造了公平
公正、稳定可预期的法治环境，
为和硕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
强劲司法动能。

柔性调解纠纷 护航营商环境

□石榴云/新疆法治报记
者 龚彦晨 通讯员 金爱民

近年来，民宿行业快速发
展，房屋装修返租模式成为不
少房主盘活闲置房产的选择，
但部分不法商家借此设置“局
中局”，以高额租金为诱饵骗取
装修款，严重侵害房主合法权
益。不久前，乌鲁木齐市天山
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民宿装修
返租纠纷案件，为群众防范此
类法律风险敲响警钟。

2025 年 8 月 24 日，房主阿
某与某公司签订《房屋委托代
理服务合同》《房屋装饰装修施
工合同》。双方约定，阿某将其
位于天山区某小区的房屋委托
该公司管理运营民宿，委托期
限5年，月租金4800元，租金半
年一付；同时由该公司为涉案
房屋按照民宿风格进行装修，
装修费总计7.42万元由阿某承
担，付款方式为合同签订后按
照施工进度分批支付。合同签
订当日，阿某依约向该公司先
行支付2万元装修款。

合同签订后，某公司迟迟
未装修施工，亦未启动房屋代
理运营工作。9 月 20 日，阿某
与某公司协商并签订《合同解
除协议》，约定解除上述两份合
同，该公司于协议签订后 15个
工作日内退还阿某1.75万元装
修款，同日阿某收回涉案房屋。

但约定期限届满，某公司
一直没有退还款项，阿某多次
催促无果。当年 11月，阿某将
某公司诉至天山区法院，要求
其全额退还2万元装修款。

今年 3 月，天山区法院开
庭审理此案，某公司未出庭应
诉，也未提交书面答辩。

法院审理认为，依法成立
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依法成立
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
束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
外。本案中，根据阿某提交的
合同解除协议，可以认定双方
协议解除之前签订的《房屋委
托代理服务合同》及《房屋装饰
装修施工合同》，某公司向阿某
退还 1.75 万元，故对阿某要求
某公司退还1.75万元的诉讼请
求予以支持。其余欠款 2500
元缺乏依据，不予支持。

法院依法判决，某公司于

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阿某退还
1.75 万元，驳回阿某的其他诉
讼请求。

>>法官提醒

本案系典型的民宿装修返
租欺诈型经济纠纷，具有诱饵
性 、隐 蔽 性 、危 害 性 三 大 特
点：一是以高额租金为诱饵，利
用房主盘活房产的需求，签订
看似收益可观的委托代理合
同，降低房主警惕性；二是捆绑
装修合同设置陷阱，将装修款
支付约定为“先付款后施工”，
而租金支付为“后履行”，形成
权利义务不对等，为骗取款项
创造条件；三是涉案公司多为
新成立的空壳公司，工商登记
信息看似合规，实则无实际经
营能力，收取款项后要么拖延
履行，要么直接失联，房主维权
成本高、收益低。本案中的涉
案公司2025年5月才完成工商
注册，注册资本100万元，工商
登记显示“存续”但实际经营异
常，并涉及多起民事诉讼。

房主在签订此类合同时，
切勿被高额租金的口头承诺迷
惑，坚守“审慎核实、明确条款、
留存证据”三大原则，通过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工商
登记App等官方平台查询公司
信息，对成立时间短、经营异
常、涉多起诉讼的公司，坚决拒
绝合作；细致审查合同条款，明
确装修标准、施工工期、租金支
付时间及方式、双方违约责任
等核心内容，坚决拒绝签订条
款模糊、关键内容留白的“空白
合同”，警惕“先付款后装修”等
不合理要求；合同履行过程中，
妥善保存合同原件、付款凭证、
聊天记录、通话录音、催告通知
等证据，若发现对方存在拖延
履行、失联等违约情形，及时与
对方协商并固定协商证据。

此外，若发现多家房主遭
遇同类情形，且有充分证据证
明涉案公司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通过虚构经营能力、虚假承
诺等方式骗取装修款，符合相
关法律规定情形的，可联合向
公安机关提交完整证据，申请
公安机关审查;若经审查符合
刑事立案标准，公安机关将依
法立案侦查，受害人可通过刑
事途径追究涉案公司及相关责
任人的法律责任，并要求退赔
违法所得。

（据《新疆法治报》）

当“以房生钱”的期许撞上空壳公司的谎言……

李济良 绘

2021年2月，上海市民何
某入职一家科技公司。试用
期内，何某在工地检查时不
慎 从 凳 子 上 摔 落 ，腰 部 受
伤。后经鉴定，何某构成工
伤九级。科技公司领导找到
何某，希望与何某和解，承诺
公司不仅会全额支付何某治
疗期间的全部工资，报销所
有医药费，还额外给予一万
元补偿金。因不确定自己最
终能享受到的工伤待遇，加
之在人情上的考虑，何某最
终与公司签订《和解协议》，
明确用以上条件了结此事，
互不追究。

协议签订后，何某在该
公司工作至 2024年离职。根
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
因工致残的，劳动聘用合同
期满终止，由工伤保险基金
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
金，故何某离职后针对该笔
理赔款项向工伤部门申请
理赔，但因何某受伤当月社
保是科技公司事后补缴，社
保 部门拒绝了何某的理赔
申请。何某为工伤待遇事
宜申请仲裁得到支持后，科
技公司不服裁决，向法院提
起诉讼。

庭审中，科技公司诉称，
何某伤残等级鉴定结论出具
后，双方协商一致并签订了

《和解协议》，明确工伤赔偿
事宜已经解决完毕，该协议
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
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
定，合法有效并已生效，故不
同意支付该笔费用。

何某辩称，因科技公司
事后补缴社保的行为导致自
己无法享受本该由工伤保险
基金理赔的待遇，故公司应
当承担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的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根据《上
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的
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
未参加或者未按规定缴纳工
伤保险费的用人单位，未参
加工伤保险或者未按规定缴
纳工伤保险费期间，从业人
员发生工伤的，由用人单位
按照本办法规定的工伤保险
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

科技公司未按规定及时
为何某缴纳工伤保险费用，
导致何某的工伤理赔被拒，
故应由用人单位承担支付工
伤保险待遇的责任。双方虽
曾签订协议，然该协议不仅
显失公平，且免除了科技公
司的法定责任，排除了劳动
者权利，当属无效。现何某
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就在
职期间的劳动争议提起诉
讼，其合法权益应当受到法
律的支持。

综上，法院判决由科技
公司按照法律规定支付何某
相关工伤保险项目待遇。

>>法官提醒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
的关于工伤待遇的私了协议
并非都无效。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劳
动者和用人单位在平等自愿
的基础上签订工伤私了协
议，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
制性规定的，该协议有效。

《工伤保险条例》详细列
明了不同伤残等级应获得的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医疗补
助金、就业补助金等法定待
遇项目和计算标准。这些标
准是国家为保障劳动者伤后
基本生活、医疗和就业而设
定的强制性最低保障。用人
单位不得通过协议予以规避
或减免。

本案中，《和解协议》仅
以“支付工资、报销医药费及
一万元补偿”作为了结，免除
其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
金等核心待遇的法定义务，
排除了劳动者本应享受的工
伤待遇，应认定为无效。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 用人
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
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合同法》第十九条第四款 试
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
内。劳动合同仅约定试用期
的，试用期不成立，该期限为
劳动合同期限。

（据《新疆法治报》）

单位单位、、员工私了后因工伤理赔起纷争员工私了后因工伤理赔起纷争
法院：排除劳动者法定权利、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协议无效


